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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受再造理论的影响 ,我国台湾地区的社改运动推进了社区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取得了良

好的制度绩效。在这一诱致性变迁中 ,社区公众是推动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 ,政府是社区制度变迁

的利益诱导者。台湾地区社改运动的制度变迁路径为内地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启示。当前内地的社区建

设面临着制度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以及路径偏差等制度困境 ,推进社区再造、构建和谐社区是突破社

区建设制度困境的根本路径。社区再造必须坚持顾客导向等原则 ,遵循社区问题诊断与绩效评估等基

本程序 ,促进社区治理的理念创新 ,推进社区形象再造、社区公民再造、社区流程再造和社区制度再造 ,

以此实现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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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t heory of reengineering has p rovided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 he const ruction of

our count ry’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t can be a reference to t he const 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 he Mainland.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is a reformatory course of taking space and time

information as the basic consideration , reinventing community image by the root s , cultivating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 rebuild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p rocess , improving community

performance , and promoting harmonious community develop ment .

The movement of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in Taiwan has advanced t he induced change of

community instit ution. The main element s affecting the induced change of community instit ution

　



are instit utional environment , t he main body of community action and t he benefit inducers.

Among t hem , community’s p ublics are t he main body of p ushing community instit utional

change , and t he government is t he benefit inducer of community instit utional change. Measuring

t h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t he aspect s of community p hilosop hy , community human resources ,

community f unction and community p ublic service , t he change of community instit ution in

Taiwan has achieved good performance. The pat h of instit utional change in Taiwan’s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movement p 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t he const ruction of communities in the

Mainland , including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t he city community and t he urban community ,

taking community civics as t he main body in reengineering , taking t he reengineering of

community culture as t he forerunner , and so on.

Currently , t here are many instit utional dilemmas in t he const 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Mainland , such as the dis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 the absence of community image and

social capital , t he irrationality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p rocess and the conflict s between

instit ution and f unction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dvancing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is a

radical path of breaching t he dilemmas in community const ruction. The basic aim of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is to const ruct a harmonious community. A harmonious community has t hree basic

characteristics , which are multi2dimensional coexistence , interactive intergrowth and peacef ul

coexistence.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must persist in customer2oriented principles , conform to

t he four basic p rocedures of diagnosing community questions , planning reengineering st rategies ,

implementing reengineering plans and evaluating reengineering performance. We must p romote

t he idea of innovation , p ush the reengineering of community image , community civics ,

community p rocess and social instit ution , and gradually increase t he positive instit utional

motivation t hrough planning and choosing suitable paths in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Key words : The Taiwan Area ; Community Reengineering ; Harmonious Community ; Institutional

Analysis

社区是公共治理的最小单位 ,也是草根民主之源。我国的社区建设已走过近十年的历程 ,其促

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基层民主的成效显著。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格局下 ,社区建设将承担更为艰

巨的任务。但当前社区建设主要还是立足于各地对于社区管理的经验积累 ,缺乏基本的理论工具 ,

这无疑会影响社区建设的深入。因此 ,新形势下社区建设在理论与制度上都必须有所创新与突

破。为此 ,本文尝试将再造理论从企业与政府研究领域引入社区研究领域 ,并考察我国台湾地区

社区再造的制度变迁路径 ,分析当前社区建设的制度困境 ,探讨我国内地社区再造的基本理论

构架。

为改进组织绩效 ,迈克尔 ·哈默 ( Hammer , M. ) 和詹姆斯 ·钱皮 ( Champy ,J . ) 提出了再造

( Reengineering)理论 (又称流程再造理论) 。他们认为 ,再造是组织的彻底 ( Radical) 变革 ,需要从

根本上重新思考组织业已形成的基本信念 ,其中的关键是彻底改造、重新设计组织的业务流程[1 ] 。

组织再造必须遵循三项基本原则 :一是以组织流程为中心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团队式管理 ;三是

顾客导向 ,即企业行为必须以顾客的需求为基本导向。再造理论对传统的管理学赖以存在的基

础 ———分工理论提出了质疑 ,以一种崭新的思想重新审视组织 ,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掀起了一

场管理革命。之后 ,奥斯本、盖布勒等学者将再造理论运用于公共管理的研究 ,提出了政府再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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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提高了行政绩效 ,带来了公共管理的革命[2 ] 。再造理论为我国社区组织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

示 ,可以作为社区建设的理论参照。社区再造 (Community Reengineering)是将再造理论运用于社

区管理的实践而提出的命题 ,迄今还未见学者对于社区再造的理论阐释。笔者认为 ,社区再造是以

社区的时空信息为基本考量 ,从根本上重新塑造社区形象、培植社区意识、改造社区组织流程、提高

社区绩效、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变革过程。

一、台湾地区社区再造的制度变迁

社区再造在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为社区营造或社区总体营造 (简称社造) 、社区重生 (Community

Renaissance)等。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台湾地区运用再造理论来推进社区发展 ,发起了社区总体

营造运动[3 - 4 ] 。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可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区发展运动 ,并受到日本造町

(街)运动的影响。“九二一”大地震后 ,台湾地区社区营造从乡村开始实施 ,再逐步扩展到城市。社

区营造运动以“一乡一特色”、“由下而上”、“民众参与”、“发掘地方文化”等为理念 ,包括社区环境

营造、社区产业营造、社区文化营造、社区医疗营造、社区教育营造、社区治安营造和社区服务流程

再造等方面。围绕这些内容 ,社改运动特别重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营造的创造性设计和参与社区

营造的方式 ,以及社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形成等。社区营造主要有长期经营与短期应变两种策

略。长期经营主要重视社区居民的成长与学习 ,例如社区读书会、成长营、教育培训、环境认养等 ;

而短期应变则是为应对社区出现的急迫性公共议题 ,通过“社区工作坊”在短时间内形成社区共识

与行动计划。

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 ,台湾地区的社改运动实质上是推进社区制度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

社区的制度变迁主要呈现诱致性变迁的特点。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 ,

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 ,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5 ]384 。在诱

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 ,制度供给是累加的[ 6 ]327 。台湾地区社区制度的诱致性变迁主要涉及三个影

响因素 :一是制度环境 ;二是诱致性变迁的行动主体 ;三是制度变迁的利益诱导者。制度环境“是一

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 ]270 。台湾地区社改运动的制

度环境主要包括宪法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决定或影响社区制度安排的基础性制度。

这些制度环境因素会影响社区具体制度安排的生成与变迁。从台湾地区整体性制度环境分析 ,宪

政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为社区制度安排的诱致性变迁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促进了诱致性变迁之后

社区新制度安排的功能与绩效的提升。就第二个因素而言 ,社区公众是当然的推动社区制度诱致

性变迁的行动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 ,社区是社区居民行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中 ,受政府利益和

创新制度安排所获得的利益机会的诱导 ,公民个人为响应获利机会自愿缔结为社区团体 , 通过就

社区环境、社区规划、社区史开发、社区 N GO 发展、社区活动等社区营造议题进行讨论 ,制定具有

社区特色的发展计划 ,汇聚社区共识 ,共同参与推进社区的制度变迁。就第三个因素而言 ,政府无

疑是社区制度变迁的利益诱导者。除了“九二一”大地震、人口外流等社会问题之外 ,台湾地区政府

部门推动社改运动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全球性的公民社会和社区主义思潮对于台

湾社会层面的冲击 ;二是台湾地区各社区生存环境的恶化导致社区居民的抗争运动 ;三是社区工作

室、“无壳蜗牛”运动等种类繁多的社区非营利组织对社区的发展和草根社区运动的倡导[4 ] ;四是台

湾政治人物对于“台湾生命共同体”的倡导以及对于复兴本土文化与社区意识的推动。1994 年 ,台

湾地区“行政院”文建委 (文化建设委员会)以权力下放社区与公共财政投入社区作为利益诱因 ,制

定了社区文化活动发展等社区总体营造的四大核心计划 ,来诱导社区居民从文化、环保、学习、产

业、空间、治安等角度切入 ,自行拟定多样化的社区营造计划 ,以逐步形塑共同体理念 ,推进社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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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为活化社区营造组织 ,整合社区营造资源和发展社区医疗照顾服务 ,台湾地方政府仅 2002 年

的“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就投入 385. 58 亿新台币 ①。2005 年 ,“行政院”又拟定了“台湾健康社区

六星计划”,期望从六个方面着手打造居民安居乐业型健康社区[3 ]84 。早在 2000 年 ,“行政院”就成

立了跨“部”会的社区总体营造推动协调委员会 ,有效发挥了政府部门在社区制度变迁中的沟通协

调与促进作用。

从制度绩效分析 ,无论是从产业发展、社福医疗、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环保生态、环境景观

等绩效指标 ,还是从居民参与度、社区满意度等方面衡量 ,台湾地区的社改运动都是比较成功

的 ,成就了台北福林社区、台中理想国社区、嘉义达邦社区等典型社区。其具体绩效指标可分六

个层次予以考量 :一是在社区理念层面 ,培植了社区居民的社区营造理念和社区意识。政府部

门、学者与社区居民代表搭建社区的公共平台 ,就社区环境、社区规划、社区史开发、N GO 发展、

社区活动等社区营造议题进行讨论 ,制定具有社区特色的发展计划 ,汇聚了社区共识。二是在

社区人力资本层面 ,依托社区学院 ,通过社区读书会、成长营、环境认养等培育社区公民和社区

领导 ,提升了社区的人力资本。三是在社区环境层面 ,通过实施环保署的“生活环境总体改造”

和文建委的“闲置空间再利用”等计划 ,进行基础设施改造 ,并推进社区居民的环境认养 ,有效改

善了社区的整体环境。四是在社区功能层面 ,通过动员社区居民组织义警队、社区巡守队、妈妈

导护队等维护社区治安组织和促进医疗社区化以及多样性的社区活动组合等 ,从满足社区居民

的生活需求出发 ,有效推进了社区的功能性整合。五是在社区公共服务层面 ,根据社区各自的

特点打造适宜的社区服务流程 ,增加了社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六是在社区行为层面 ,通过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来引导社区居民走出家门 ,增进相互了解 ,有效促进了社区居民对社

区事务的参与 ,累积了社区内在的社会资本。

分析台湾地区社改运动的制度变迁过程 ,结合社区再造的经验 ,可以给内地的社区建设带来如

下启示 :一是社区再造必须走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并重和协调发展的道路。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

运动最先从乡村开始 ,后逐渐发展到城市 ,有效带动了城乡社区的协调发展。二是社区再造要以社

区公民再造为主体。台湾地区将社区营造视为“社区造人运动”②,重视社区居民的成长与学习 ,并

以之作为社区营造的长期战略举措。三是社区再造要以社区文化再造为先导。即通过社区文化再

造来塑造独具特色的社区形象 ,凝聚社区意识 ,使社区成为居民的生活与精神共同体。四是社区再

造要以社区流程再造为基础。即从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 ,创设新的社区流程 ,实现社区的

功能性整合和结构整合。

二、内地社区再造的制度困境

制度困境是指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 ,制度处于运作不良或缺失状态 ,不能满足行为主体的需

求。制度困境一方面表现为制度低效或失效 ,另一方面表现为制度稀缺。我国内地的社区建设已

走过近十年的历程 ,其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基层民主的成效明显。但近年的社区建设是在宏观制

度环境发生渐次变迁的情况下推进的 ,制度环境的变迁导致社区建设也存在发展的制度困境 ,与构

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具体表现在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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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非均衡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需求来自于对潜在利益的追求。当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

利益时 ,人们便会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以获取利益。有了制度需求 ,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产生制度

供给。当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求并相互一致时 ,就形成了制度均衡状态。城市社区建设实质上是

一系列社区制度创设的过程 ,主要功能在于通过社区居民自组织的形式降低社区交易的成本。但

制度供给存在意愿供给与实际供给之分。政府作为社区制度的最大供给者 ,在政府本位主义的影

响下 ,往往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来供给社区制度 ;而社区居民则往往缺乏正常表达制度需求的渠

道。这就会出现政府对于社区的制度供给与社区居民对于制度需求的不一致性 ,导致某些社区制

度的供给不足或某些社区制度的供给过剩 ,由此形成社区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非均衡状态。这在

当前的社区制度供给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使得当前的社区建设呈现鲜明的政府导向而非社区导

向的特点。

(二)社区制度变迁的路径偏差

当前的社区建设主要是依靠政府发动并加以推进的 ,不但社区制度的供给由政府包办 ,而且制

度变迁的路径也由政府强制设定 ,因而当前我国社区制度的变迁表现为鲜明的强致性变迁过程。

社区制度的强致性变迁必然会导致社区居民在日积月累中形成的内在制度与政府这一外在主体所

供给的外在制度产生冲突。社区的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冲突又会形成社区制度变迁的障碍 ,而

政府则往往会依靠强势行政来突破这一障碍 ,推进社区制度的强致性变迁。社区这一制度变迁的

过程 ,正是社区居民与政府的非对等博弈过程。在此过程中 ,社区居民作为被动者往往对于政府供

给的外在制度与变迁路径不予接受 ,表现为集体冷漠或不参与。

(三)社区形象与社会资本的缺失

一方面 ,当前社区建设的政策设计中忽略了构建社区形象这一核心的内容。另一方面 ,在经济

利益的导向下 ,当前城市社区中的大拆大建 ,随意破坏 ,直接导致社区面貌千篇一律 ,缺乏自身的特

色与文化内涵。此外 ,尽管当前社区建设中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但大多流于形式 ,缺乏社区意

识、社区情感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从而导致社区居民间以诚信为基础的社区内在社会资本的缺失。

(四)社区组织流程的不合理性

社区建设本是立足社区特点的社区组织重建的过程 ,但社区建设的发起往往是从政府意图的

外在介入开始 ,由少数政府精英垄断社区组织模式与运作流程的设计 ,而缺乏对各个社区业务流程

的基本诊断。仅从组织层面分析 ,由此带来的弊端就在于社区管理流程与服务流程缺乏协调性 ,连

续流程多 ,而平行流程不足 ,使社区组织呈现单一的线性流程运作模式 ,缺少组织内在的制衡与改

进机制和以流程为中心组建的协作式工作团队。

(五)社区组织功能设计的冲突与实际功能的单一性

一方面 ,当前社区功能的定位是双重的 ,即自治功能和行政管理功能。但在现有体制中 ,这两

种功能的主体不同 ,前者是居民 ,后者是政府。而功能主体的不同会带来目标选择的冲突 ,这样社

区所承担的两种功能很难同时实现。另一方面 ,根据上述社区制度供给的模式和组织流程 ,社区组

织的实际功能存在明显的单一性 ,即辅助国家统治的社区行政功能非常突出 ,而冲淡了社区草根性

的自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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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极大地阻碍了当前我国内地社区建设的推进 ,由此形成了社区建设的制度困境。新

形势下社区建设必须打破当前的制度困境 ,推进社区的永续发展。而在当前社区建设的制度框架

内很难解决上述问题 ,必须寻求新的理论支撑与制度创新。从再造理论与台湾地区社区再造的实

践来看 ,我国内地社区建设的突破口就在于社区再造。

三、内地社区再造的制度设计

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中 ,构建和谐社会是国家基本的政治方针 ,这对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无

疑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根据威尔逊的理论 ,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 ,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

行[8 ]12 - 13 。社区再造作为政府推进社区治理的公共政策 ,其目标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选择

的需要。以此为出发点 ,并结合社区发展的内在需求 ,社区再造的目标应该是构建和谐社区。所谓

和谐社区是指以文明自治的社区居民为主体 ,以美誉独特的社区形象为支柱 ,以鲜明同一的社区意

识为纽带 ,以多元共存的社区文化为依托的社区。和谐社区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多元共

存。多元共存是指社区的基本构成因子如居民、文化、环境等是多元的 ,既是具有各自特点的独立

个体 ,彼此之间各不相同 ,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性 ;同时 ,这些社区的基本构成因子又汇聚在同一时空

界限之内 ,表现为共存性。在这种状态中 ,属于同一系统或共同体的社区各构成因子通过对方映现

自身的形象 ,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 ,彰显和实现自身的价值。二是交互共生。汇聚在同一时空界限

之内的社区基本构成因子的不同个体之间不是彼此孤立 ,而是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不同构成要

素彼此之间呈现动态的相关性、交互性和渗透性的特性 ,共同构成彼此相依的共生网络。和谐社区

的构成成分是多元的 ,而非一元的。三是和平共处。在同一社区的时空界限之内 ,各个社区构成因

子相互构成和平共存、协调发展的共同体 ,并在保持鲜明个性的基础上 ,平等和睦 ,相辅相成 ,相互

促进。

要实现上述目标 ,在社区再造过程中就必须遵循如下三项基本原则 :一是顾客导向的原则。社

区再造中的顾客就是社区居民 ,顾客导向就是要求社区再造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 ,由社区居民主

导社区再造的过程 ,并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与偏好来设计社区再造的流程。二是和谐原则。社区

再造的过程不是遵从泰勒式科学管理主义的铁律 ,而必须以人为本 ,建构人性化的社区组织 ,培植

和谐社区的基本内涵 ,营造多元共存、交互共生和和平共处的社区共同体。三是以组织流程为中心

的原则。以组织流程为中心要求社区再造从再造社区组织流程出发 ,将社区组织由过去的职能导

向型转变为流程导向型。

根据上述目标与原则 ,社区再造应包含四项基本内容 :社区形象再造、社区公民再造、社区流程

再造、社区制度再造。社区形象再造即社区 CI 战略 ,指通过社区形象策划来重新塑造鲜明而美好

的社区形象 ,凝聚社区共识 ,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社区公民再造是指通过社区学习与培训来提升

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自治能力与人力资本。社区流程再造是指对社区的组织流程进行诊断和重

新设计 ,根据社区的时空信息与居民的基本需求、偏好来实现社区组织流程的科学合理、畅通便利 ,

从而提高社区组织的绩效。社区制度再造是指引导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重新审视并设计社区的基

本行为规则 ,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秩序。

从社区再造的目标与基本内容出发 ,社区再造应遵循如下四步走的基本程序 :第一步 ,社区问

题诊断。社区问题诊断是社区再造的出发点 ,要求在对社区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时

空信息进行充分占有的基础上 ,对社区现状进行基本的评估 ,重新审视社区的发展目标、组织流程

和制度设计 ,诊断本社区存在的根本问题。第二步 ,再造战略策划。根据社区的实情 ,确立社区再

造的目标与再造战略 ,导入社区 CI 策划 ,并完成再造方案的设计。第三步 ,再造方案实施。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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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再造绩效评估。即根据预设的评估指标体系 ,对于再造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适时的跟踪评估 ,

以检讨再造方案的得失。再造方案的评估并不意味着社区再造的终结 ,而应根据组织生态环境的

变化及评估的情况对再造方案进行累积式的改进。

当社区再造的目标、原则与基本程序确定之后 ,要保证社区再造的成功 ,就需要设计和选择适

宜的社区再造路径 ,以不断增加社区的正向制度激励。在设计社区再造的路径时 ,要综合考量社区

再造过程中新制度替换旧制度的成本以及制度总绩效的增加。总体看来 ,社区再造的主要路径可

从如下几方面考虑 :

1. 从政府管理到社区治理 ,促进社区再造的理念创新。

理念创新是社区再造的先导。社区再造应确立治理的基本理念。治理应强调分清政府、公民

社会与市场各自的责任与权力 ,并追求三者的平行发展 ,由此形成公民、市场与政府三者之间相互

协作的综合治理网络。治理的理念包括了民主、平等、多中心和分权等价值取向。政府治理与传统

的管理有很大的不同。从管理走向治理 ,首先必须实现政府行政范式的转换 ,即由强权政府走向民

主政府 ,由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由德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 ,由中央善政走向社区善治 ,并建立政

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其次必须推进政府行政方式的转变 ,

即从精英政治走向社区公民参与 ,从层级控制走向政府与社区的平等协商。再次必须突破现有的

社区行政生态 ,适时调整党和政府与社区的关系 ,由以政府为本转变为以社区为本 ,推进社区的自

我治理。以“小社区 ,大政治”为原则 ,党和政府与社区关系的调整是社区再造的政治基础 ,可以参

照国企“抓大放小”的原则 ,改变社区党建的思路与工作方法 ,强化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合理性与社区

居民的认同性 ,合理界定政府与社区党组织的权限。

2. 再造社区形象 ,培植和谐社区的文化内核。

社区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对社区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即社区内部诸要素经过长期综合发展形成

的一种潜在和直观的反映和评价。社区形象代表着社区的身份和个性 ,反映着社区的自然形态、历

史文化、结构功能和整体视觉的特征。社区形象的内涵包括社区环境、社区公共物品、社区居民面

貌等有形要素和社区理念、社区制度、社会资本以及居民素质等无形要素。再造社区形象是社区再

造的核心。社区形象再造首先要培植以现代公民意识为基础的社区文化理念和基本价值规范 ;其

次要通过社区理念来规范整合社区组织与居民的行为方式 ;再次要以社区理念来指导社区构建美

丽、宜居、和谐的整体形象。社区形象再造可参照企业 CI 战略管理方法 ,导入社区 CI 战略 (即社区

形象识别系统 , Community Identity System) 。社区的 CI 战略设计主要由社区理念识别系统

(MIS) 、社区行为识别系统 (BIS)和社区视觉识别系统 (V IS) 三部分构成。社区理念识别系统是指

社区的基本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社区行为识别系统是指社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 ,社区视觉

识别系统则是指社区外在的环境、建筑设施和居民的外在形象 ,其中理念识别系统是社区形象的

灵魂。

3. 再造社区流程 ,构建和谐社区的组织基础。

根据再造理论 ,再造的最终目标是将组织由过去的职能导向型转变为流程导向型 ,从而改变组

织的基本结构。这样 ,组织的流程以及与流程相对应的组织结构是柔性的 ,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随

时增减改变。社区流程再造是社区再造的重点内容。而所谓的社区流程是指社区工作的基本程

序 ,也即社区以顾客 (社区居民)需求为起点 ,整合人力与物资资本资源而供给各类社区公共产品的

系统性过程。再造社区流程是对社区的组织流程进行诊断和重新设计的过程 ,从而保证社区组织

流程的科学合理和畅通便利 ,提高社区组织的绩效。社区流程的设计要求根据便利、快捷、高效和

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原则 ,将社区业务重新进行摸底、定位、排序 ,形成线性与网状相结合的社区新

工作流程。流程再造的关键是要根据社区业务流程的需要 ,打破现有的根据职能分工设立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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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来设计、重组社区的组织结构 ,完成社区组织结构由职能型向流程型的转变 ,并在此基础上创建

以流程为中心的协作式工作团队。可以组建由决策部、执行部和评估监督部所组成的社区管理委

员会 ,形成组织内在的制衡与改进机制。社区管理委员会是“掌舵而非划桨”[9 ]8的组织 ,其主要职

能是决策与管理 ,但并不具体承担社区服务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社区服务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可以

通过面向市场招标或者委托社区 N GO 来完成。此外 ,要组建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推行“一站式”社

区公共事务的受理 ,提高社区组织对于社区居民的回应性。同时 ,要推进社区组织的多元化构建 ,

这是社区再造的重要基石。

4. 再造社区公民 ,构建和谐社区的主体。

社区再造“不只是物质性的‘造物’运动 ,更是精神性的‘造人’运动”①。人是社区的主体 ,可以

说 ,人的再造 ,即社区公民的再造是社区再造的终极目标。社区公民的再造主要是通过鼓励、引导

社区居民的学习 ,提升社区公民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文化水平以及生活与工作能力。为达此目

的 ,可以参照美、欧、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拓展社区的公共空间 ,成立社区性的学习组织 ———

社区学院 ,依托社区学院促进社区公民再造。一方面 ,在尊重社区居民多元个性与偏好的前提下 ,

通过社区学院进行社区的形象、理念教育 ,形成社区意识 ,以此来影响社区居民的思想与行为 ,重建

社区居民间相互信任的社区诚信机制 ,促进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社会共同体的认同 ;另一方面 ,通过

社区学院进行文化学习与技术培训 ,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人力资本与自我治理能力 ,最终完

成由生活形态的社区居民到社会形态的社区公民的转变。社区公民再造应与学习型社区的构建相

互结合 ,共同促进。

5. 再造社区制度 ,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秩序。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境中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

范”[10 ]225 - 226 ,是“正式约束 (规则、法律、宪法) 、非正式约束 (如行为规范、惯例、行为自律) 和实施机

制的结合体”[11 ]14 。对于社区而言 ,社区制度包括社区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总和。社区制度

的重要性在于 :在社区之内 ,制度可以产生秩序 ,减少社区运行和人际交往的成本 ,降低社区行为的

不确定性 ,从而保证社区的稳定。因此 ,社区制度是化解社区冲突 ,促进社区和谐的根本保障 ,制度

再造是社区再造的基本保障。当前的社区制度主要是由政府外在供给 ,这不符合社区再造的基本

理念。必须改变社区制度的供给模式 ,即由外源式的政府供给转变为内源式的自我生成。应该从

社区需求出发 ,依靠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和社区各组织的协作 ,确立与本社区适宜的多中心制度模

式。在此基础上再构建和谐社区的基础性制度 ,实现社区从冲突到有序的生态转换。社区具体的

基础性制度包括社区组织制度、社区公共财政管理制度、社区资源整合制度、社区利益调整制度、社

区保障制度、社区行政制度以及各种社区行为规范等等。同时 ,要改变社区制度变迁的路径 ,即由

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的强致性变迁走向引导社区居民参与与认同的诱致性变迁。这也是实现社区草

根民主与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 ,借用再造理论 ,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经验 ,推进社区再造是突破社区发展的制度困境、

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路径。但再造理论还处于发展之中 ,从再造理论引申出的社区再造更是一个

全新而复杂的课题 ,要完成社区再造从理论探讨到政策设计乃至社区层面的实践 ,还有漫长的探索

过程。期待更多的同仁加入到对于社区再造的研究与讨论之中 ,以共同推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 ,

实现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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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新圆《日本社区总体营造的发轫与运作》,载 2005 年 5 月 23 日我国台湾地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政”研究报

告》[宪政 (研) 094 - 009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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